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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對本公佈之內容概不負責，對其準確性或完整性亦不發表任何

聲明，並明確表示概不就因本公佈全部或任何部份內容而產生或因依賴該等內容而引致

之任何損失承擔任何責任。

（於百慕達註冊成立之有限公司）

（股份代號：0079）

須予披露交易

董事會宣佈，於二零零五年十月十九日，本公司全資附屬公司港澳博彩中介人投資有

限公司與富靜偉女士（買方）訂立該協議，據此，港澳博彩中介人投資有限公司已同意

出售出售股份（佔Prime Glory已發行股本43%），總現金代價為13,605,000港元。出售事

項之詳情及有關Prime Glory之資料載於下文。

董事會同時提述本公司就（其中包括）收購事項及清洗豁免而於二零零五年十月十日

寄發予本公司股東之通函。獨立董事委員會之獨立財務顧問凱利融資有限公司己確認，

經考慮出售事項之條款，其致獨立董事委員會之意見，為推薦獨立股東投票贊成將於

股東特別大會上提呈藉以批准收購事項及清洗豁免之決議案，將不受出售事項影響。

根據上巿規則，出售事項構成本公司之須予披露交易。一份載有出售事項詳情之通函

將於切實可行之情況下儘快寄發予本公司股東。

謹提述本公司於二零零五年九月二十九日就其於澳瑪III郵輪上博彩中介人業務之2.8%

間接業務權益而刊發之公佈（「該公佈」）。經考慮下文「進行出售事項之理由」一段所詳

述之事宜，本公司決定向買方出售出售股份。出售事項之詳情及Prime Glory（持有博彩

中介人業務權益之公司）之資料載於本公佈下文。

該協議

日期： 二零零五年十月十九日

訂約方：

賣方： 港澳博彩中介人投資有限公司，一家於英屬處女群島註冊成立之公司，

由本公司全資擁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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買方： 富靜偉女士，Prime Glory另一名股東，持有其已發行股本餘下之57%權

益，並為獨立於本公司及其關連人士之人士。

出售股份

43股Prime Glory已發行股本中每股面值1.00美元之已繳足普通股，佔Prime Glory已發行

股本43%。根據該協議，賣方同意出售而買方同意購買出售股份，並不帶任何申索、留置

權、抵押、產權負擔、第三方權利、選擇權、優先購買權、欠妥、不利權益及任何類別之衡

平權益。該協議於賣方及買方簽署該協議之時即時完成。

代價

出售出售股份之總代價為13,605,000港元。出售股份由本集團於二零零四年九月十五日

從買方購入。出售事項之代價相等於本公司於二零零四年九月就該投資支付之價格

15,000,000港元扣除本集團於二零零四年九月至二零零五年九月澳瑪III郵輪上之娛樂場

終止經營期間向Prime Glory收取之股息約1,400,000港元。買方已於簽署該協議時以現

金向賣方全數支付代價。本公司估計出售事項所得款項淨額約為13,300,000港元，董事會

擬於日後將有關所得款項用於與本集團主要業務一致之投資，然而，本公司於本公佈刊

發日期尚未物色任何投資目標。因此，董事會可能於本公司物色任何合適之投資機遇前

將出售事項所得款項淨額用作本集團借貸業務之一般營運資金。

代價由賣方及買方經公平磋商後釐定。經考慮下文「進行出售事項之理由」一段所詳述

之事宜，董事會認為代價屬公平合理。

有關Prime Glory之資料

Prime Glory於二零零三年十月二十二日於英屬處女群島註冊成立，其唯一投資為擁有

澳瑪III權益。澳瑪III權益佔博彩中介人之6.5%業務權益，博彩中介人為向客戶推介由娛

樂場經營商管理之博彩業務之獨家代理。根據Prime Glory與博彩中介人訂立之協議，

Prime Glory有權收取由娛樂場經營商於澳瑪 III郵輪上提供之博彩活動所得收益（經扣

除主要包括娛樂場經營商因於澳瑪III郵輪上提供博彩活動而招致及承擔之成本之若干

項目調整）之若干百分比。

澳瑪III郵輪由獨立第三方擁有，該獨立第三方將澳瑪III郵輪上之娛樂場出租予娛樂場經

營商。澳瑪III郵輪提供各式船上活動、服務及設施，包括餐廳、酒吧、的士高、麻雀耍樂、

美容院、按摩設施、零售商店、健身室及娛樂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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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其未經審核管理賬目，Prime Glory於截至二零零四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之除

稅前及除稅後純利約為1,800,000港元，而截至二零零五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則約為

2,400,000港元。Prime Glory於上述年度／期間並無任何稅務負債。根據Prime Glory截至

二零零五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未經審核管理賬目，Prime Glory於二零零五年六月

三十日之資產淨值約為13,000,000港元。

進行出售事項之理由

本集團主要從事旅遊及博彩相關業務，包括投資於博彩中介人業務、健康及美容中心業

務以及在香港提供商業及個人貸款之借貸業務。

本公司於二零零四年九月以總代價15,000,000港元購入Prime Glory43%間接股本權益。

誠如該公佈所披露，本公司獲告知，由於澳瑪 III郵輪擁有權變更，故澳瑪 III郵輪上之博

彩業務已臨時關閉，而博彩中介人業務自二零零五年九月二十八日起暫停。

因此，董事會認為，本公司以成本值即時退出該投資，再尋求其他投資，乃符合本公司之

利益。除代價約13,600,000港元外，本集團於二零零四年九月至二零零五年九月澳瑪III郵

輪上之娛樂場終止經營期間向Prime Glory收取股息合共約1,400,000港元。總括而言，本

集團於出售事項中並無盈虧。然而，本集團於截至二零零五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財政年

度將錄得因出售事項而產生之會計虧損約1,200,000港元以及同一財政年度之分佔聯營

公司溢利約1,100,000港元，相等於本集團於二零零四年九月至二零零五年九月澳瑪III郵

輪上之娛樂場終止經營期間向Prime Glory收取股息數額。

收購事項及清洗豁免

董事會同時提述本公司就（其中包括）收購事項及清洗豁免而於二零零五年十月十日寄

發予本公司股東之通函（「該通函」）。（其中包括）收購事項及清洗豁免之詳情載於該通

函。除非另有表明，否則本段所用之詞彙與該通函所界定者具相同涵義。

凱利融資有限公司（「凱利」）為獨立董事委員會及獨立股東之獨立財務顧問。凱利之意

見載於其函件內，該函件為該通函之組成部份。凱利己確認，經考慮出售事項之條款，其

致獨立董事委員會之意見，為推薦獨立股東投票贊成將於股東特別大會上提呈藉以批准

收購事項及清洗豁免之決議案，將不受出售事項影響。

一般事項

根據上巿規則，出售事項構成本公司之須予披露交易。一份載有出售事項詳情之通函將

於切實可行之情況下儘快寄發予本公司股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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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佈所用詞彙

「該協議」 指 買方與賣方就買賣出售股份而於二零零五年十月十九日

訂立之協議

「董事會」 指 本公司董事會

「娛樂場經營商」 指 澳瑪 III郵輪上之娛樂場之經營商

「本公司」 指 世紀建業（集團）有限公司，一家於百慕達註冊成立之有

限公司，其股份於聯交所上市

「代價」 指 本公司就出售事項所收取之代價

「出售事項」 指 根據該協議之條款出售出售股份

「出售股份」 指 43股Prime Glory 已發行股本中每股面值1.00美元之股份，

合共佔Prime Glory已發行股本之43%

「本集團」 指 本公司及其附屬公司

「港元」 指 港元，香港法定貨幣

「香港」 指 中華人民共和國香港特別行政區

「該投資」 指 本集團於二零零四年九月投資於Prime Glory之43%權益，

即出售事項之標的

「上巿規則」 指 聯交所證券上巿規則

「澳瑪 III權益」 指 Prime Glory於博彩中介人投資中擁有6.5%業務權益，博彩

中介人為澳瑪 III郵輪上娛樂場經營商之獨家代理

「博彩中介人業務」 指 澳瑪 III郵輪於公海時船上娛樂場內之博彩中介人活動

「買方」 指 富靜偉女士，Prime Glory另一名股東，持有其巳發行股本

餘下之57%權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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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ime Glory」 指 Prime Glory Treasure Limited，於英屬處女群島註冊成立

之私人有限公司

「聯交所」 指 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

「賣方」 指 港澳博彩中介人投資有限公司，於英屬處女群島註冊成立

之有限公司，由本公司全資擁有

「%」 指 百分比

承董事會命

世紀建業（集團）有限公司

執行董事

朱明德

香港，二零零五年十月十九日

於本公佈刊發日期，本公司董事會由六名董事組成，其中三名為執行董事，分別為曾昭

武先生、朱明德女士及曾昭政先生；另三名為獨立非執行董事，分別為余韌剛先生、許人

傑先生及洪瑞坤先生。

本公司董事願就本公司所載資料之準確性共同及個別承擔全部責任，並在作出一切合理

查詢後確認，就彼等深知，本公佈所表達之意見乃經審慎周詳之考慮後始行作出，而本

公佈並無遺漏任何其他事實致使其所載任何聲明有所誤導。

* 僅供識別

請同時參閱本公佈於香港經濟日報的內容。


